
咸宁恒兴砼业有限公司

年产 10 万 m3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0年 6 月 6 日，咸宁恒兴砼业有限公司组织成立了验收工作

组，参加验收现场检查的单位有咸宁恒兴砼业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

湖北省公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单位）及特邀专家（3位）

等。根据《咸宁恒兴砼业有限公司年产 10万 m3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

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

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咸宁恒兴砼业有限公司投资 4000万元在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

付桥村建设了年产 10万m3混凝土搅拌站项目，占地面积为 13340m2。

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为：2条商品混凝土生产线、1栋料仓以及综合楼、

配电房等配套设施。可达到年产 10万立方米混凝土生产规模。实际

建设情况与环评一致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咸宁恒兴砼业有限公司委托咸宁市环境保护研究所于 2009 年 8

月编制完成了《咸宁市恒兴砼业有限公司年产 10万 m3混凝土搅拌站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并报咸安区环境保护局审批。2009 年 9 月 9



日，咸安区环保局以《关于咸宁市恒兴砼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 m3

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》（咸安环函[2009]77

号）文件批复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。2020年 5 月，咸宁恒兴砼业

有限公司委托湖北省公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验收监测报告表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环评规划投资 12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0万元；项目实际

总投资 4000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 50万元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主要为 10万m3商品混凝土生产线以及配套建设的公辅

设施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无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1）废水

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搅拌机清洗废水W1、运输车辆清洗废

水W2、地面冲洗水W3、办公生活废水W4、食堂废水W5。搅拌机

清洗废水W1、运输车辆清洗废水W2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生产；

地面冲洗水W3经池塘沉淀后回用于生产；办公生活废水W4和食堂

废水W5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池塘回用于生产。

（2）废气

本项目主要产生的废气为堆场粉尘 G1、运输道路扬尘 G2、配料、



输送、计量粉尘 G3、粉料筒仓呼吸粉尘 G4、搅拌粉尘 G5、备用发

电机发电废气 G6。

堆场粉尘G1通过采取封闭料仓和定期洒水措施减少粉尘产生量，

粉尘最终无组织排放。运输道路 G2扬尘通过采取地面硬化、安装雾

炮、定期洒水与清洗地面等措施后无组织排放。配料、输送、计量粉

尘 G3通过封闭料斗、输送带、搅拌仓等措施减少粉尘产生量。粉料

筒仓呼吸粉尘 G4通过粉料仓筒自带除尘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。搅

拌粉尘 G5通过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。备用发电机发电

废气 G6通过无组织排放。

（3）噪声

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交通运输及装卸噪声 N1、生产设备噪

声 N2。通过采取加强对进出车辆的管理、禁止鸣笛、限制行驶速度

等措施降低交通运输及装卸噪声污染；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设置减

振基座、安装减振垫等措施降低生产设备噪声。

（4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 S1、沉淀池污泥 S2、除尘器

收集粉尘 S3、废混凝土 S4、废弃砂石 S5。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，

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除尘器粉尘回用于生产；废商品混凝土经砂石分

离设施分离废后回用于生产。沉淀池污泥送恒基砼砖厂（本公司所有）

综合利用、废弃砂石送本公司制沙厂制沙综合利用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

（1）验收工况

验收监测期间，企业各生产线生产正常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满

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。

（2）废水

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池塘回用于生产，生产废水

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，不外排。

（3）废气

验 收 监 测 期 间 , 厂 界 无 组 织 颗 粒 物 浓 度 值 差 值 在

0.016mg/m3-0.117mg/m3之间，根据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 4915-2013）表3中无组织排放限值标准，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满

足排放浓度限值要求，达标率为100%。

（4）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厂界▲1、▲2、▲3点位昼间噪声测量值最

大值为58.3dB，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类声功能区标准要求。

五、存在问题与要求

（1）进一步核实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固废的产生量。



六、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：该项目基本符合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

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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